附件1：

关于《鄯善县县级成品粮储备管理办法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情况说明

一、修订背景
原《鄯善县县级应急成品粮储备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于2021年1月县人民政府印发实施，距今实施将近5年时间，即将失效。《办法》的出台对加强县级成品粮储备管理、发挥储备粮的调控作用、维护粮食市场稳定、保证粮食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，有继续施行的必要，同时，根据《自治区地方成品粮储备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新要求、新措施，急需对《办法》予以修订，并重新印发公布。 
二、修订依据及主要内容

本次修订主要依据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储备粮管理办法》《自治区地方成品粮储备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国家、省、市关于粮食储备管理相关政策文件，确保修订后的办法符合上位法规和政策导向。

修订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：

一是确保县级成品粮储备长期性及稳定性。疫情伊始，为应对突发状况造成的粮食紧缺，保障人民群众口粮需求，2020年制订了《鄯善县县级应急成品粮储备管理办法》。随着粮食政策变化及保障粮食安全需要，县级成品粮储备是一项长期储备任务，需要不断完善相关制度。因此，对《办法》中“县级应急成品粮”删除“应急”二字，变为“县级成品粮”。
二是县级成品粮管理措施更加完善。本次修订，将《办法》七章32条调整为八章34条，各项措施更加清晰；将县级成品粮储存及轮换由原来一章，调整为储存管理一章、轮换与费用管理一章，对县级成品粮轮换及费用管理提出了更加明确、清晰的要求；将《办法》中参照小麦管理的措施及时予以调整修正，确保对成品粮管理更加规范、合理；及时增加县级成品粮采购质量要求及管理质量要求内容，确保粮食质量安全；将《办法》解释部门增加至3个，确保了政策执行、政策落实更明晰，管理各负其责。

三是工作程序更加规范。
本次修订，完善了相关部门对县级成品粮管理的职责，对县级成品粮下达计划、储存管理、轮换与费用管理、动用、监督检查、追责问责全过程管理进行了完善，切实增强对县级成品粮管理的规范性，提升可操作性。督促管理部门、承储企业按照职责要求、管理要求，管好粮、守好粮，切实维护县级成品粮储备安全。
